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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陳昱汝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061

電子信箱：yjchen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肺中指字第11138001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
附件：如說明三、五、六 (11138001411-1.pdf、11138001411-2.pdf、11138001411-3.

pdf、11138001411-4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務預算支付COVID-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相關費用

項目、給付標準與注意事項，請轉知參與居家照護之醫事

機構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考量國內COVID-19本土疫情持續升溫，確診個案以無症狀

或輕症者占大多數，為有效利用醫療量能，指揮中心已於

本(111)年4月23日肺中指字第1113800111號函公布

「COVID-19確診個案分流收治與居家照護之協助措施」(諒

達)，提供各地方政府參考規劃相關配套措施，俾使無症狀

或輕症之確診個案於居家照護期間可獲得妥適之健康照護

及順利轉銜所需醫療資源。

二、有關居家照護確定病例之「個案管理」、「遠距診療」以

及「居家送藥」等居家照護服務，由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

費用給付之項目，對象限居家照護之COVID-19確定病例，

請健保代收代付，並溯及本年4月11日起適用。

三、有關前揭各項服務之費用項目與給付標準，請參見附件1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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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個案管理：

１、由各地方政府分派轄區居家照護確診個案予指定醫療

機構之醫療團隊成員執行個案管理，內容包含「初次

評估」及「遠距照護諮詢」，此2項業務可分由不同醫

療機構進行，採視訊或電話方式進行，紀錄由機構自

行留存備查。

(１)初次評估應含初始健康狀況及風險因子評估、衛教

諮詢等，由執行單位依評估結果區分病人風險等級

與是否符合抗病毒藥物適應症條件等，並將評估結

果提供遠距照護諮詢之機構，據以辦理後續遠距照

護諮詢服務。

(２)遠距照護諮詢係依初次評估結果，按病人為「一般

確診個案」或為具有「可能增加感染及疾病嚴重風

險」之「高風險確診個案」，並考量有無使用抗病

毒藥物等，採取不同強度的照護關懷措施，據以申

請相對應之給付額度。

２、費用給付項目包含「初次評估費」及「遠距照護諮詢

費」，每案限各領1次。請各地方政府確實掌握個案管

理分派情形及個案風險狀況，俾利後續辦理費用審核

事宜(參考格式如附件2)。

３、前述相關個案管理之紀錄格式不限，可以為紙本、社

群軟體或簡訊回復等，由執行機構自行留存備查；如

衛生局訂有相關規定，應從其規定辦理。

４、目前COVID-19口服抗病毒藥物尚未取得我國藥物上市42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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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，係以專案方式提供病人使用，不適用藥害救濟

規定，因此應依「公費COVID-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

領用方案」辦理，需取得病人同意方可使用，且於遠

距照護諮詢期間，應進行每日照護諮詢並追蹤病人填

寫治療紀錄，確認其確實完成完整療程；前述病人同

意證明與治療紀錄均應由機構妥善留存。

(二)遠距診療：

１、限事先函報各地方政府衛生局並副知衛生福利部中央

健康保險署(下稱健保署)之視訊診療醫療機構申報。

２、居家照護確診個案與COVID-19診斷相關之遠距診療費

用由公務預算支付，應以COVID-19診斷碼申報；與

COVID-19無關之遠距診療費(如：開立慢性處方箋

等)，應按健保規定辦理。

(三)居家送藥：

１、限居家照護確診個案之調劑處方箋(含一般箋、慢連

箋) 及COVID-19抗病毒藥物之送藥到宅服務與用藥諮

詢。

２、費用支付原則：

(１)參加藥師公會全聯會「社區藥局送藥到宅專案」之

社區藥局：一般箋、慢連箋、COVID-19抗病毒藥物

之藥事人員送藥到宅服務與用藥諮詢。

(２)「公費COVID-19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方案」

之存放藥品主責院所：COVID-19抗病毒藥物之藥事

人員送藥到宅服務與用藥諮詢。

(３)藥事資源不足地區，經衛生局指定之衛生所人員或
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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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之藥事人員提供一般箋、慢連箋、COVID-19抗

病毒藥物送藥到宅服務與用藥諮詢。

３、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範圍」參照健保署「全民健康

保險山地離島地區一覽表」之離島地區，以及行政院

91年4月16日院臺疆字第0910017300號函釋之「原住民

地區」範圍[包括30個山地鄉及25個平地原住民鄉

(鎮、市)]訂定。

四、費用撥付與審查：

(一)前揭費用之健保申報代碼於本年5月1日正式上線，適用

對象溯及本年4月11日(含)以後之居家照護確定病例；費

用撥付擬依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

服務審查辦法」，併每月健保醫療費用申報及核付。

(二)後續於健保費用結算時，請相關單位協助辦理以下事

項：

１、請健保署協助辦理申辦案件之後續審查及抽審作業。

２、請地方政府依派案情形，協助審核轄區各機構之個案

管理申報案件，及藥事資源不足地區之衛生所或醫院

居家送藥申報案件。

３、請藥師公會全聯會協助審核所屬會員參與「社區藥局

送藥到宅專案」之居家送藥申報案件。

(三)如經審查發現有溢領及不符規定者，併請該署各分區業

務組協助追繳費用。

五、為利掌握參與居家照護之醫事機構名單，請各地方政府依

附件3格式，於文到後1個月內提報「執行個案管理之指定

醫療機構」及藥事資源不足地區指定參與送藥到宅服務之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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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所或醫院清單予指揮中心備查，以提供後續申報費用

之審核參考。

六、為利各地方政府與參與居家照護之醫事機構了解遠距醫療

費用相關注意事項，製作「COVID-19確診個案居家照護費

用常見問與答」(附件4)，提供相關單位參考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衛生福利部中央

健康保險署

86


